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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随州市

加快推进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

通 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随州高新区、大洪山风景名胜区管

理委员会，市政府各部门：

现将《随州市加快推进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

策》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2023年 10月 16日



随州市加快推进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

若 干 政 策

为加快推进随州文化旅游事业建设，促进我市文化旅游

产业高质量发展，依据国家和省相关政策，结合我市实际，

制定以下政策措施。

一、文旅项目建设类

聚焦重点文旅项目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强化文旅项目

建设用地等要素保障并给予有关政策支持。

（一）对新引进的市级重点文化旅游项目，参照市招商

引资政策工业类项目相关规定办理。采取“一企一策、一事一

议”予以政策支持，并纳入市级重点项目库，由市级领导包保

推进。对新引进（或新设立）互联网文化产业、创意设计等

新业态文化产业项目的投资额不作硬性要求。

（二）对列入市级重点文旅项目以及入选国家级、省级

文旅产业发展项目库的项目，纳入市、县两级国土空间规划

和年度计划，保障项目用地。

（三）对新上的创意设计、文旅产品制造、田园综合体

等项目用地，采取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土地的，出让

地价可按不低于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前期开发成本和规定收

取相关费用之和的原则确定。利用废旧厂房、仓库改建成文

旅街区、文创园的，经市文化和旅游局认定、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审核后，可采取租赁方式，在不改变工业用地性质的

情况下实施改造。对互联网文化产业、创意设计等新业态文

化产业用地，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可按国家有关规定一年内

分期缴纳土地出让价款，但首次缴纳比例不得低于全部土地

出让价款的 50%。

（四）对文化旅游（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等）、乡村旅游

（自驾房车营地、露营旅游休闲、民宿体验等）、文旅配套

设施（旅游公路驿站、停车场）、公共服务设施（游客服务

中心、旅游码头、旅游公厕）等文旅项目建设，可按照省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有关指导意见实施点状用地服务。

二、文旅产业主体类

聚焦全市文旅产业主体发展和文旅品牌建设，着力培育

和壮大全市文旅产业市场主体，激发文旅产业主体发展动力

和经营活力。

（五）鼓励文旅企业做大做强。对首次进入全市“四上”

企业统计一套表名录库的文旅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在工

商服务业中已给予奖励的，不重复奖励。

（六）支持文化（体育）产业示范园区（基地）建设。

对经认定的国家级、省级文化（体育）产业示范园区和文化

（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单位、项目）给予一次性奖励。

（七）支持文化演艺产业发展。支持开展各类文学艺术

创作、文化创意、数字出版、动漫游戏等文化创新活动，对



获得国家级、省级奖项的，根据获奖等次对作者或主创人员

给予一次性奖励。支持社会资本投资文化演艺产业，对创演

反映地域特色文化的大型原创精品舞台剧的企业（单位），

当年在全市演出 20场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八）支持文创产品、旅游商品开发。对获得国家级和

省级文创产品、旅游商品评比一、二、三等奖的，给予一次

性奖励。

（九）加大对高成长性文旅企业的扶持力度。对在发改

部门立项，年度内新增投入实施项目提档升级、设备设施更

新且经第三方机构审计认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 3000 万元以

上的文旅企业（不含土地费用），给予一次性补助。

（十）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建设非国有各类博物馆、图

书馆、民俗文化馆、美术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等，开

展文化遗产保护、文化科普、文化交流与展示。对在发改部

门立项且固定资产投资 30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各类博物馆、

图书馆、民俗文化馆、美术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等，

给予一次性补助。

（十一）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兴建体育场馆、体育户外运

动设施。对在发改部门立项且建筑规模 2000 平方米以上的

体育馆、4000 平方米以上的户外体育场，投资额在 5000万

元以上，给予企业（单位）一次性补助。补助资金从市级体

彩公益金中列支。



（十二）支持高等级景区、酒店、旅行社、民宿创建。

对新评定为国家 5A、4A、3A级旅游景区，给予一次性奖励，

政府投入或补助的景区不给予奖励；对新评定的五星级、四

星级、三星级酒店和 5A、4A、3A级旅行社，给予一次性奖

励；对新评定的甲级、乙级、丙级民宿和五星级、四星级、

三星级农家乐，给予一次性奖励，政府投入或补助的民宿不

给予奖励。

（十三）扶持高等级新业态文旅示范区（点）创建。对

成功创建国家级或省级旅游度假区、精品旅游带、旅游风景

道、特色旅游目的地、生态旅游示范区、工农业旅游示范点、

研学旅行基地、乡村旅游后备箱工程基地、疗休养基地的单

位，给予一次性奖励；对成功创建国家级或省级全域旅游示

范区、全域旅游示范镇（乡村旅游重点镇）、体育小镇、文

旅名街（旅游休闲街区）、文旅名村（乡村旅游重点村）的

单位，给予一次性奖励。国家、省新增认定创建文旅示范名

称的，比照上述标准给予奖励。

（十四）支持互联网文化产业发展。对新引进（或新设

立）的互联网文化企业，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网络表

演、网络视听节目、网络出版等准入许可证且进入全市“四上”

企业统计一套表名录库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三、文旅公共服务设施类

聚焦全市文旅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加大文旅基础设施建



设要素保障力度，推进旅游厕所、旅游码头、旅游公路、旅

游服务集散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

（十五）支持旅游服务系统建设。对社会投资建设符合

国家等级标准的旅游集散中心、旅游厕所以及旅游码头，经

有关行业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给予一次性奖励。

四、文化旅游人才培养类

聚焦全市文旅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对旅游景区运营、文

旅企业管理、艺术非遗、导游讲解等专业文旅人才引进和培

育力度并给予相关政策及资金支持。

（十六）加大文旅人才培训力度。每年列支专项经费用

于各类文旅人才培训。支持高等院校、职业院校与文旅经营

单位或企业联合建设艺术非遗、旅游演艺、导游等文旅人才

培养基地并给予适当经费保障，对引进的文旅创意设计研

发、经营管理、营销经纪等人才建立“绿色通道”。

（十七）加大优秀导游人才培养力度。对获得省级及以

上导游大赛一、二、三等奖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十八）加大体育人才奖励力度。对随州籍参加奥运会

获得金、银、铜牌的运动员，按相应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

其带训随州籍教练员按运动员奖励标准的 50%执行。随州籍

运动员参加其他国际级体育大赛的获奖奖励标准按奥运会

奖励标准的 50%执行。对随州籍参加全运会获得金、银、铜

牌的运动员及其带训教练员，按相应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



随州籍运动员参加其他国家级体育赛事的获奖奖励标准按

全运会奖励标准的 50%执行。代表随州市参加省运会获得

金、银、铜牌的运动员，按相应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对其

带训教练员按运动员奖励标准的 50%给予一次性奖励。参加

其他省级体育赛事获奖奖励标准，按照省运会奖励标准的

50%执行。奖励资金从市级体彩公益金中列支。

（十九）加大非遗人才和乡村文化旅游人才培养力度。

对评定为国家级、省级、市级传统手工艺大师、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及国家级、省级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等称号的，给予

一次性奖励。

五、保障措施

市级财政设立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以上项

目的引导、扶持、奖励、补助和旅游营销推广、文旅产业交

流、文旅活动举办等文化旅游专项支出，此外可根据工作需

要由市政府进行集中统筹安排，用于支持文旅产业发展的其

他各项活动。市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将扶持文旅产业发展

纳入重点支持范围，金融、文旅行政主管部门协调我市政府

性融资担保机构对重点文旅企业提供优质的融资担保服务。

严格落实国家、省关于支持文旅产业发展的各项税收优惠政

策，支持文旅企业发展，鼓励文旅企业创新。

六、其他

本政策中的文化企业是指符合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文化



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名录，主营业务从事文化及相关

产品生产、销售、服务的企业法人单位。旅游企业是指税收

解缴关系在我市，从事旅游行业的企业法人单位。本政策奖

励企业范围包含体育企业。同一项奖励补助政策按就高不就

低原则不重复奖励和补助。本政策包含的各项表彰、奖牌、

称号等需由随州市级（含市级）以上政府或其直属的宣传、

文化、旅游、体育、广电行政主管部门颁发授予。获得奖励

的涉税支出由获奖者承担。本政策适用于在随州市注册落户

的新引进（或新设立）且经营期限不低于 3年的文旅企业（含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奖励申报企业存在隐瞒真实情

况、弄虚作假、失信毁约等违法违规违约行为的，一经查实

将追回已拨付资金同时记录企业或个人不良信用信息；涉嫌

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本政策由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解释，以上各项奖励

实施细则另行制定。各县市区政府及管委会要加大对文化旅

游发展的扶持力度，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和措施。本政策自

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3年。国家、省有新规定的按最新

政策执行。


